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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處100年1月24日綠建築查核小組會議紀錄壹份，敬請
務必轉知所屬會員依決議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依本處綠建築查核小組100年1月24日會議決議辦理。

正本：各辦事（連絡）處
副本：台灣省建築師公會
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 連震岳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彰化縣辦事處綠建築查核小組會議紀錄
時間：民國100年1月24日（星期一）下午3時整

地點：本辦事處會議室

出席：王惠君 黃國豐 張見識 張裕昌 林春宏 林國治 黃啟明 邱證榮 可文玉
      張益霖 張耀中
主席：協同主持人  王惠君                  
主席報告：略。
一、案由：建請討論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中關於非做「機房、作業廠房、非營
業用倉庫」之獨棟C類組建築物其所應檢討的建築物節約能源類型。
說明：
（一）按建築技術規則第298條第三款-【建築物節約能源：指以建築物外殼設計達成節約能源目的之方法，其適用範圍為學校類、大型空間類、住宿類建築物，及同一幢或連棟建築物之新建或增建部分之地面層以上樓層（不含屋頂突出物）之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一千平方公尺之其他各類建築物。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
（1）機房、作業廠房、非營業用倉庫。
（2）地面層以上樓層（不含屋頂突出物）之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之農舍。
（3）經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農業或研究用溫室、園藝設施、構造特殊之建築物。
（二）其中「機房、作業廠房、非營業用倉庫」得不檢討建築物節約能源，而非C
類組可不必檢討。故C類組做其他使用之獨棟建築物（例如：員工宿舍、辦公
室、餐廳、警衛室…等）應檢討之。
（三）彰化縣政府對於工業區內之建築物一律發C類建照，故建請討論非做「機房、作業廠房、非營業用倉庫」之獨棟建築物，應檢討何種類型。
方案A.按建造執照上之類組(C類)作檢討：
C類建築物按技術規則第308條之1應檢討「屋頂平均熱傳透率」(Uar)。按第312條應檢討「窗面平均日攝取得量」(AWSG)及「立面開窗率」(AWR)，屬大型空間類，且沒有面積規模限制。
方案B.按照實際使用類別作檢討：
除學校類、大型空間類、住宿類建築物外之建築物(例如辦公室--)，新建樓地板＞1000㎡才需檢討。
A案與B案之比較表如下：
	
	方案A.(沒有面積規模限制)
以C類檢討「大型空間類」
	方案B.
以實際使用類型檢討

	員工宿舍(H)
	Uar、AWSG、AWR
	Uar、Uaw、Req

	辦公室(G1、G2)
	Uar、AWSG、AWR
	＞1000㎡者檢討Uar、 Envload


	員工餐廳(B3)
	Uar、AWSG、AWR
	＞1000㎡者檢討Uar、 Envload

	警衛室(？)
	Uar、AWSG、AWR
	？

	(略)
	
	


決議：
（一）以方案B作檢討。即C類組做其他使用之獨棟建築物（例如：員工宿舍、
辦公室、餐廳、警衛室…等）以實際使用類型檢討第十七章綠建築中的建築物節約能源。

（二）上述員工宿舍、辦公室、餐廳…等空間若非獨棟設計而是與作業廠房、非營業用倉庫同棟，則以下列原則辦理：

（1）因學校類、大型空間類、住宿類等三類建築物皆需檢討建築物節約能源，而沒有面積限制，易因空間零散造成計算上的困難，或無法計算。故決議建物整層為上述三類使用時，才需依該類型作建築物節約能源檢討。
（2）而上述三類之外的其他類型建築物（例如：辦公廳類、百貨商場類、旅館餐飲類..）則有面積限制(詳技規第298條第三款)；同上，易因空間零散造成計算上的困難，或無法計算。故決議建物檢討樓地板規模時，同類型以集中使用(位於同層、同側之各樓層樓地板合計)為累計原則。
（二）案由：關於綠建築之查核標準訂定。
說明：
（一）查核圖面其比例要求？
（二）相關計算之數據是否要求標註於圖面上或列式？ 

（三）附件A.B之屋頂.外牆是否須計算「平均」熱傳透率？
（四）規範未列之材料其Ui值認定標準？
（以廠商網頁上之資料即可或須提出實驗室測試證明？）
（五）粉刷層之厚度限制？幾公分內算合理值？
（六）一宗建照，有數棟建築物，查核表要填幾份？ 
決議：
（一）以檢附A3圖面為原則，比例不限，但須可清楚研讀門窗編號。
（二）立面外殼面積、屋頂外殼面積、共同壁面積、開窗通風係數fvi等需於圖面或計算表上註明計算式。
（三）若屋頂.外牆之熱傳透率皆小於法定基準值，則不須計算「平均」熱傳透率。
（四）需請廠商提出實驗室測試證明。
（五）粉刷層之厚度以3公分內為原則，若超過3公分需提出詳圖及工法說明以判定其合理性。
（三）案由：「綠建材」查核相關事項。
說明：「面積精算法」與「面積簡算法」，得否併用？
因未裝修部分得不檢討綠建材面積，故常發現工廠類建築，於廠房部分使用精算法(即有裝修部位才算面積)，而同棟建築內之廁所或辦公室等空間使用簡算法，故案件無法勾選計算方法。
其公式不同,如下：
        「面積精算法」公式：A1+A2+A3+A4-A5(門窗)
「面積簡算法」公式：A1+A2+A3+A4 (其中A2係以”牆量”為概念，須查係數K)
決議：
（一）「面積精算法」與「面積簡算法」，不得併用。同一計算表只能選擇其中一種方法做計算。

（二）但同棟建築物同時有廠房或其他用途之空間(例如:辦公室..)，廠房可依解釋令有裝修的地方才做計算，故選擇「面積精算法」。其他用途之空間則可選擇可選擇「面積簡算法」。

（三）惟不同計算表中，綠建材之使用率應分別計算。
（四）案由：因台灣建築中心其申請「候選綠建築證書」之程序變異，需申請「候選綠建築證書」之建物無法於申請建照時附上證書，建請討論此類案件是否須先附上技術規則第十七章檢討報告書？
決議：於申請建照時，檢附契約書影本(須載明工程金額超過5千萬元)，則免檢討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專章。

（五）案由：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第298條第一款明訂山坡地建築需檢討建築基地綠化。而綠建築查核案件送請查核時，查核建築師無從知道案件屬山坡地與否？建請討論處理方法。
決議：請協審建築師於建照審查時注意案件是否屬山坡地建築。
散會（下午5時25分）
